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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9 
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 
不容忍现象：《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 
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21/30 
拟订《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补充标准 

 人权理事会， 

 回顾理事会 2006年 12月 8日关于拟订《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的补充标准和为此目的设立特设委员会的第 3/103号决定。 

 欢迎特设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期间取得的进展和表达的意见， 

 回顾需要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为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

不容忍现象的受害者提供充分的保护，并在反对这方面一切形式有罪不罚现象的

同时提供适当的补救办法， 

 强调特设委员会亟需根据《德班行动纲领》第 199段拟订《国际公约》的补
充标准， 

 1. 决定特设委员会应于 2013年 4月 8日至 19日举行第五届会议； 

 2. 注意到特设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报告；1 

  

 ∗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将载于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报告(A/HRC/21/2)，第一章。 

 1 A/HRC/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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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特设委员会主席兼报告员在特设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与第五届会议之
间这段闭会期间，在现有资源的范围内，与各区域协调员和政治协调员举行非正

式磋商，以便按照其任务授权，筹备第五届会议，并收集具体提案供讨论下列专

题之用：仇外心理；建立、指定或维持有能力防备和防止一切形式和表现的种族

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国家机制；与《消除一切形式种

族歧视国际公约》有关的程序性缺陷； 

 4.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现有资源的范围内发送一份问
卷，以收集关于特设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期间所讨论并在其报告中阐述的三个专题

(仇外心理、国家机制和程序性缺陷)的资料，包括法律和司法框架和做法、符合
特设委员会任务授权的实质性和程序性措施以及可能的建议； 

 5. 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将对该问卷的答复在其网站上公布，并与主席兼报
告员协商，编写一份闭会期间收到的对问卷所作答复的摘要，供特设委员会第五

届会议讨论； 

 6. 建议特设委员会第五届会议讨论其第三届会议报告2 中所载的新专题或
闭会期间提出的其他专题； 

 7. 决定继续处理这一优先问题。 

2012年 9月 28日 
第 39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2 A/HRC/18/36。 


